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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在国际港务大厦（上海市东大

名路 358 号）会议室，以现场、视频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

已于 2024年 3月 2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0名，实

际出席董事 10 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4 名）。会议由董事长

顾金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委员

同意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

配利润，对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人民币 8,862,827,341.54 元提出以下利润分配方

案： 

（1）提取法定公积金 10%，为人民币 886,282,734.15 元。提取后的可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7,976,544,607.39 元。 

（2）将提取后的可分配利润人民币 7,976,544,607.39 元的 50%，按照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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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 

（3）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23,284,144,750股，以此计算，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72元（含税）。2023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0.33%。 

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04,872,897 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2024 年度。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

集团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

全年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2024 年度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在关联方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邮储银行”）存贷款等业务全年额度为：在上海银行日存款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 120 亿元，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在邮储银行日存款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60亿元，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         弃权：0        反对：0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顾金山先生回避表决。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

集团关于预计 2024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全年额度的公告》。 

 

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上港集团关于预计 2024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全年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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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全体委员同意《上港集团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全年额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委员会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含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的资金存放与借贷行为，存、贷

款利率均按商业原则，关联交易定价符合相关规定程序，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

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上港集团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与财务核销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减值测试的评估结果，对上港集

团全资子公司上海共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155,764,546.47元，对上港集团煤炭分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77,926,682.15元进

行核销。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五、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六、通报了《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于 2024 年 3月 30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通报了《上港集团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港集团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于 2024年 3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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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6        弃权：0        反对：0 

独立董事张建卫先生、邵瑞庆先生、曲林迟先生、刘少轩先生回避表决。 

《上港集团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于 2024年 3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上港集团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4年 3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年报摘要于 2024年 3月 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委员

同意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财务报告内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上港集团 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于 2024年 3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委员

同意《上港集团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对该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

具了《上港集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3年度）》。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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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港集团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上港集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23年度）》于 2024年 3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委员

同意《上港集团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

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

告》于 2024年 3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委员

同意《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

告》，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上港集团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全体委员

同意《上港集团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并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4年度的审计机构，由普华永道中天

承担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等审计业务，对于普华永道中天

2024年度的审计报酬，拟控制在人民币 900 万元之内。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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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

集团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全体委员同意《上港集团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

意见如下：委员会对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进行了充分了解、审议，认为

普华永道中天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良好的诚信状

况，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资质要求，以及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与能力。在其为公司 2023年度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中，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实事求是地发表相关审计意见，较好地

完成审计工作。委员会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4年度的审计机构，由普

华永道中天承担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等审计业务，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

况报告》。 

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 2023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同意将上

港集团 2023年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对董事长顾金山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顾金山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9         弃权：0        反对：0 

（2）对董事、工会主席庄晓晴女士 2023 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庄晓晴女士回

避表决） 

              同意：9         弃权：0        反对：0 

（3）对监事陈东利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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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监事刘贲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5）对纪委书记骆宇翔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6）对副总裁王海建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7）对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丁向明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8）对副总裁杨智勇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9）对副总裁张欣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0）对副总裁张敏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1）对副总裁任锐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2）对副总裁刘涛先生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3）对副财务总监杨寰馨女士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4）对副总裁方怀瑾先生（离任）2023 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5）对董事、总裁严俊先生（离任）2023 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6）对副财务总监余伟先生（离任）2023 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17）对纪委书记邹郁先生（离任）2023 年度薪酬情况的表决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上述（1）、（2）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8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发表意见如

下：全体委员同意《上港集团 2023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报

告》，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3 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年度薪酬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管理的实际现状，并依据相关规定执行，有利于

强化公司高管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提升工作效率及经营效益。 

 

十六、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原每人每年 10万元（税前）调整为每

人每年 15万元（税前），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执行。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6        弃权：0        反对：0 

独立董事张建卫先生、邵瑞庆先生、曲林迟先生、刘少轩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发表意见如

下：委员陈帅先生同意《上港集团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另 3位委员（为

公司独立董事）回避表决。全体委员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张乙明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和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职务，因工作需要，拟

进行更换。董事会同意提名涂晓平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涂晓平先生当选

为上港集团董事，则由涂晓平先生担任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涂晓平先生作为

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在上港集团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之前，张乙明先生将继续担任上港集

团董事以及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职务，履行相关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新的董事。董事会对张乙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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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发表意见如

下：全体委员同意《上港集团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委

员会认为：经审查，董事候选人人选涂晓平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建议由董事会提名涂晓平先生为上

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如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涂晓平先生当选为上港集团董事，则拟由涂晓平先生担任董事会预算委员

会委员。涂晓平先生作为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意在上港集团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之

前，张乙明先生将继续担任上港集团董事以及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职务，履行

相关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 

 

附：涂晓平先生简历 

涂晓平，男，汉族，1965年 7月出生，1988年 7月参加工作，1996年 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招商局仓码运输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经理；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招商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招

商创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招商创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

区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招商局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招商局港口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招商

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部分

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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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

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

作细则》进行修订。 

董事会同意将修订后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

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

集团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部分制度的公告》及修订

后的制度全文。 

 

十九、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股东

大会召开的具体事宜。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30日 


